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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快报讯 记者林钢威 何生廷报
道 近日， 有广州市民向新快报记者反
映， 自家位于越秀区华乐街道团结路的
家门口被划了停车位， 停放的汽车直接
堵住了大门口。然而，华乐街道办下属的
车辆保管公司对此的回应是， 团结路停
车位系通过合法程序划设， 经过越秀区
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验收。 针对居民的
投诉，公司将在居民家门口设置禁停线，
方便居民出行。

●投诉
门外划了两个停车位
陌生车辆直接停门口

“在家门口划停车线，这不合理。”家
住在越秀区华侨新村团结路路段的熊先
生告诉记者， 自己于 2018 年搬到此处，
当时门口就已经划出了停车位， 他便默
许了这个“缺陷”。原本家中有车库，能够
满足停车需求， 但因为不愿意家门口的
停车位阻挡出入，无奈之下，熊先生按月
保形式，租下家门口的 2 个停车位，一年
下来共支付了 13600 余元租金。然而，从
今年开始， 停车场不允许租固定的月保
车位，有车主便直接将车停在他家门口。

熊先生还透露，车主一在团结路的
停车位停车，停车场管理人员就会马上
过去收费。但每次他向工作人员索要发
票，工作人员却多以没票、额度少为由
拒绝。

6 月 11 日， 新快报记者来到团结

路，发现团结路宽约 6-7 米，道路的一
侧划有停车位， 由于道路较狭窄又有
停车位，车辆会车时容易发生拥堵。熊
先生的家一开门就是一条人行道 ，停
车位正好位于门口正前方 。 除了熊先
生家，同一路段也有另一处铁门外划有
停车位。

记者在团结路没有看到停车位收费
的标价牌。这一带停车位管理人员表示，
此处停车场停车收费为 5 元/时，白天停
车 30 元封顶，晚上 10 元可以停一晚，车
位不能以月保形式出租。不过，在团结路
另一个路段的停车位管理人员却表示，
他负责的路段月保车位 1200 元左右，可
以开票，并透露“公司属于华乐街道”。

●回应
规划合法
可在门口增设黄色禁停线

当新快报记者向越秀区华乐街道
办咨询相关情况时， 街道办工作人员
让记者跟街道下属公司———广州市华
乐街车辆保管有限公司联系。 该公司
相关负责人白女士告诉记者， 由于居
民停车和管理的需要， 街道成立了华
乐街车辆保管有限公司， 该公司是自
主经营， 负责对团结路的停车位进行
管理和收费。

针对居民反映的停车位问题， 她表
示， 居民的家门口和停车位中间隔了一
条人行道，停车位不影响行人出行。如果

居民对此有异议， 公司初步决定在居民
门口设置黄色禁停线，减少一个车位，方
便居民出行。

白女士解释，团结路是市政路，路面
超过 6 米，符合划停车位的条件。由于此
处没有停车场， 因此由区里牵头， 公安
局、交通局、建设水务局、规划部门、物价
部门、 城管等部门组成联合审批小组进
行联合审批，设置此处停车点，对内街内
巷进行停车管理， 停车场的收费由政府
定价。

停车位的选点由越秀区公安局交通
管理大队所指定， 此后由该公司委托专
业公司来划设停车线，“划完线后由交通
管理大队验收， 团结路的停车位不影响
出行和消防。 ”白女士说。

不过， 白女士并未向记者出示有关
停车位的具体文件或通知，她称，当时联
合审批小组有会议纪要， 停车位是以会
议纪要的形式定下来， 由于该文件是内
部文件，免于公开，需要周一请示领导才
能出示文件。

家门口横着一辆车，闹心！
华侨新村一居民投诉住宅大门口被划停车位，经协调车位管理公司表示可以在民居门口设置禁停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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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家门口隔着一条狭窄的人行道划有停车位，居民熊先生表示这对自家的出行造成了不便。


